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01號

上  訴  人  丞恩國際蔬果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杜裴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被上訴人    林和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7

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

第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

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

人違反兩造所簽立加盟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授權合約）第

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款，於上訴後，另提出民事辯論意旨

㈢狀，主張被上訴人尚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

密義務（本院卷第221-223頁），此固屬新攻擊防禦方法，

然審酌此部分主張如有理由，上訴人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給

付違約金，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應許其提出此

新攻擊防禦方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起訴及二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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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前簽立系爭授權合約，約定由上訴人提供被上訴人經營

上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行銷，及

包含行銷、經營之建議，另授權被上訴人以「圭記」之商

標，經營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圭記蔬果

行」中壢環中店。

　㈡嗣至民國111年10月間，被上訴人以經營困難為由，與上訴

人協議終止加盟關係，上訴人考量兩造長期之良好合作關係

與信任基礎，遂同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惟依系爭授權合約

第6條第7項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受競業禁止約款之限制，於

契約終止後3年內，被上訴人不得經營蔬果販售類似之行業

別，並販售相似之商品及服務，被上訴人卻於系爭授權合約

終止後，旋於原址繼續經營蔬果販售業務，利用上訴人於該

處苦心經營之客戶回流消費習慣，藉此賺取利益，被上訴人

自已違反上開競業禁止約款。

　㈢上址現雖由「虹光水果行」經營中，且經營者為訴外人林慶

銘，惟林慶銘毫無經營蔬果行之經驗與能力，該水果行能持

續經營，應係被上訴人利用其於加盟時所習得之營業資訊，

運用在虹光水果行之現場經營，故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

之實際經營者；且被上訴人又告知毫無經驗之林慶銘有關進

貨時間、下貨地點、閉場時間等「營運重要事項」，更由被

上訴人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足認被上訴人

於該水果行並非僅係單純之受僱人，而係處於「指導」階

層，被上訴人確有從事實際經營之行為。

　㈣另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之證述內容，被上訴人甚有

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

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被上訴人自已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

第3條第7項所約定之保密義務。

　㈤被上訴人既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第

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上訴人自可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於起訴及二審之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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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於111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後，被上訴人

即將原經營之攤位頂讓予林慶銘，由林慶銘在該址經營虹光

水果行，被上訴人僅受僱於林慶銘，藉此賺取固定之薪資6

0,000元，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

業禁止約定。

　㈡另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為定型化契約約款，已不

當限制被上訴人之工作權，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更違

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縱認被上訴人有違約之情形，且該約定有效，然約定之違約

金額亦為過高，法院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得酌減至相當

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辯以：

上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簽立系爭授權合約書，由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開

設圭記蔬果加盟店、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之技術，並協助被上

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及包含行銷與經營之建議，另合

約書第3條第7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因本約之合作而

獲悉之甲方（即上訴人）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

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均屬甲方之營業秘

密，乙方負有保密義務，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自行

為本合約以外之利用或洩漏於第三人，本契約終止後乙方仍

負有保密義務，如有違反，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伍拾萬元整之

懲罰性違約金，並進行相關法律求償」、第6條第7項約定

「乙方於簽立本合約後，不得於他點經營、投資與甲方類似

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

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合約終止後三年內，乙方不得經營與

甲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

意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授權合約書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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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卷第5-8頁），就上開客觀事

實，首堪認定。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

項、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

500,000元，則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

間之爭點厥為：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

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

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

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

保密義務，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有無違反該條項約定之

舉，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期日之證述內容，可認被

上訴人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

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等節（本院卷第221-223

頁），然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僅證稱「被上訴人

以前所學的方式對我而言完全不能認同，被上訴人拿貨的地

點與我也不同，且我與上訴人並未打壞關係，所以上訴人拿

貨的點我是不會去的」（本院卷第206頁），林慶銘上開證

述內容，至多僅能判斷林慶銘經營虹光水果行（詳如下述）

時，進貨的地點與上訴人相異，然單憑該證述內容，無從判

斷被上訴人究竟有無將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所約定上訴

人之「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

「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洩漏予林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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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況上訴人取貨的來源究竟為何，林慶銘亦可能是透過

詢問其他蔬果批發商，始瞭解相關訊息，上訴人又未提出任

何客觀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究竟有何洩漏上訴人之營業知

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悉，上訴人以上開林慶銘之證述內容，

主觀臆測被上訴人有洩漏其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曉，

並以此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

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洵屬無據，並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

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證人即自立有限公司商場攤位現場管理人吳錦淑於本院準備

程序期日證稱：該商場有「虹光水果行」之攤位，經營者是

林慶銘，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開始向

伊承租攤位，當時被上訴人之攤位為「圭記水果行」，伊有

耳聞目前被上訴人與虹光水果行為主雇關係。被上訴人與林

慶銘於111年10月30日簽立讓渡書，從111年11月1日開始，

就是由林慶銘在該攤位經營，攤位名稱為「虹光水果行」。

林慶銘比較少在現場，都是交給現場之員工，伊要收取之費

用，都是跟現場之員工收取，偶爾有看到林慶銘，被上訴人

在111年11月1日改由林慶銘接手後，往後3、4個月，有看到

被上訴人在場，但不是每天，被上訴人有跟伊說他將攤位頂

給林慶銘，但林慶銘沒有很上手，所以被上訴人會幫忙一段

時間，他只是說會在現場幫忙，之後伊都沒有向被上訴人收

取費用，是向林慶銘的員工收取，被上訴人有跟伊說林慶銘

不太瞭解攤位的營運模式，例如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

閉場時間及客人消費能力等。簽完讓渡書之後，被上訴人有

帶林慶銘至現場，有一次被上訴人向伊詢問垃圾處理之相關

問題，他說林慶銘不是很清楚，想要確認後，再回覆林慶

銘，被上訴人會與伊聯繫例如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

用空地，也就是現場營運之事情會與伊聯繫等語（本院卷第

131-136頁），而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伊

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在經營水果攤時，被上訴人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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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跟他要錢，變成被上訴人常跟伊借錢去付錢給他老闆，

伊瞭解之後，跟被上訴人說要想清楚怎麼會每個月在工作，

卻貼錢給老闆，之後被上訴人有放跟他老闆之錄音檔給伊

聽，他老闆說被上訴人可以將攤位頂出去，該攤位是伊花錢

頂下來，該攤位名叫「虹光水果行」，由伊擔任水果行之經

營者，伊沒有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伊當時很想聘被上訴人當

員工，但被上訴人稱他老闆會找麻煩，之後伊就請被上訴人

替伊載貨，只要是需運送之貨品，伊都請被上訴人替伊運

送。被上訴人沒錢，要如何經營水果行，被上訴人不好意思

介入伊之經營，經營都是由伊決定，但如果伊有不懂的地

方，例如水果保鮮程度、運送之過程，伊還是會詢問被上訴

人，伊給被上訴人一個月60,000元之薪水，其餘工讀生，1

名是60,000元、另1名40,000元。離職申請書是指被上訴人

沒有在攤位幫伊賣水果，因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

被上訴人確實有休息一段時間，後來伊在大湳開一間水果

店，拜託被上訴人替伊送貨，伊一樣給付薪水給被上訴人。

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就沒有幫忙賣水果，所有的店員、附近攤

位都知道被上訴人只有替伊運送，沒有賣水果，被上訴人會

將水果運送給客人，跟客人收取款項，再將款項收回來給

伊，伊請被上訴人當司機，那家店確實是伊的，且每個人都

知道，被上訴人每天都來送貨等語（本院卷第202-209

頁）。

　⒉依吳錦淑、林慶銘上開證述之內容，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

0日，將其原先經營之水果攤位，以500,000元出售予林慶

銘，並有讓渡證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頁），且被上訴

人讓渡其原先之攤位予林慶銘後，吳錦淑即轉向林慶銘收取

承租攤位之租金，而非向被上訴人收取攤位租金，林慶銘亦

稱其出資向被上訴人頂讓攤位後，即由其接手經營「虹光水

果行」，被上訴人僅負責運送水果之工作等節，衡酌無論係

吳錦淑、林慶銘與兩造均無利害糾紛，吳錦淑更僅係擔任自

立有限公司商場之現場負責人，始與被上訴人、林慶銘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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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接觸，吳錦淑、林慶銘皆無偏頗被上訴人之必要，上開

兩位證人之證述又大體一致，並無誇飾之處，應屬可採，是

以，被上訴人既已將原先經營圭記水果行之攤位，出售讓予

由林慶銘在同址經營虹光水果行，且水果行所在之自立有限

公司商場負責人，亦改向林慶銘收取使用攤位之租金，未再

向被上訴人收取，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未曾參與虹光水果行之

經營乙節，洵非無據。

　⒊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乙

節，然上訴人自始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縱使吳錦淑於

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被上訴人有提及林慶銘尚不熟悉攤位之營

運模式，包含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客人消

費能力，且被上訴人仍然有與其聯繫包含下貨可否占用人行

道、可否借用空地等事項（本院卷第135-136頁），即便被

上訴人確有處理虹光水果行包含進貨、卸貨之地點或時間，

然上開各事項，顯然皆僅與虹光水果行所處之自立有限公司

攤位之營運事項有關，換言之，上開事項僅涉及虹光水果行

有無遵守市場攤位使用之規範，與虹光水果行「如何」營運

水果行之營業事項無涉，遑論市場之營業時間、進貨、卸貨

地點，林慶銘縱使非透過被上訴人知悉該等事項，亦可透過

詢問其他市場攤販而知曉，從而，縱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上

開事務，至多亦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使用之規

範，與水果行如何經營、營運（例如蔬果之擺放、價格之訂

定等）顯然毫無干係，依照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實無從認

定被上訴人有經營、營運虹光水果行之事務，上訴人雖又主

張被上訴人乃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等舉止

（本院卷第163頁），惟上訴人既提出任何事證相佐，況依

吳錦淑上開證述內容，吳錦淑僅係轉述被上訴人稱林慶銘尚

不瞭解客人之消費內容，其並未證述被上訴人有教導林慶銘

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實際參與

經營虹光水果行之事務，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

定，自無所據，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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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末以，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即已與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庭

確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

「主張被上訴人有經營之行為，並未主張被上訴人之轉讓行

為」（本院卷第108頁），上訴人既已明確稱主張被上訴人

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經營」行為，上訴

人卻又於114年1月20日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㈢狀記載「其轉

讓經營之行為本身即為實際經營之行為」（本院卷第221

頁），上訴人之前後主張，顯然有所矛盾，況「轉讓」與

「實際經營」行為究竟為何得以等同觀之，上訴人亦未提出

客觀事證相佐，當無足憑採；至於上訴人迭主張林慶銘以每

月60,000元之高薪聘僱被上訴人，與常理不符，可認被上訴

人實際上仍為「經營」之情事等節，然林慶銘究竟願以多少

薪資聘僱員工，此乃身為經營者本身之商業自由，況蔬果行

一般常情之薪水究竟為何，上訴人既未提出事證相佐，卻又

一再指摘林慶銘以60,000元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有違常情，顯

然僅係上訴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採。

　⒌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究竟有無於終止兩造間之系爭授

權合約後，從事「經營」虹光水果行之舉，並無提出任何客

觀事證相佐，上訴人上開之主張，至多僅能認定被上訴人有

在該處替虹光水果行之經營者林慶銘處理市場進貨、卸貨之

相關事務，惟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何參與該水果行之營運、

經營事項，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

第7項競業禁止之約定，亦屬無據，並不足採。另上訴人雖

質疑林慶銘為何願意受讓營業有虧損之水果行，或主張虹光

水果行利用上訴人「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等節，然該

些情狀皆與「被上訴人究竟有無經營虹光水果行無涉」，林

慶銘本可自由決定以若干金額頂讓該處之水果行，況商業營

運本有盈虧，上訴人徒以經營之盈虧，遽論林慶銘非該水果

行之實際經營者，顯然無稽，至於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利用

「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然誠如前述，上訴人既明確

表示被上訴人違約之態樣並未包含轉讓乙事，則虹光水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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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無實際利用上開品牌效應，當非屬被上訴人違約之情

節，上訴人迭主張上開與違約無涉之情節，亦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

項、第6條第7項之事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

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上訴人既

無理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本院自無庸再予判斷

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益銘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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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01號
上  訴  人  丞恩國際蔬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裴君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被上訴人    林和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7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所簽立加盟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款，於上訴後，另提出民事辯論意旨㈢狀，主張被上訴人尚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本院卷第221-223頁），此固屬新攻擊防禦方法，然審酌此部分主張如有理由，上訴人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違約金，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應許其提出此新攻擊防禦方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起訴及二審主張：
　㈠兩造前簽立系爭授權合約，約定由上訴人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上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行銷，及包含行銷、經營之建議，另授權被上訴人以「圭記」之商標，經營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圭記蔬果行」中壢環中店。
　㈡嗣至民國111年10月間，被上訴人以經營困難為由，與上訴人協議終止加盟關係，上訴人考量兩造長期之良好合作關係與信任基礎，遂同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惟依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受競業禁止約款之限制，於契約終止後3年內，被上訴人不得經營蔬果販售類似之行業別，並販售相似之商品及服務，被上訴人卻於系爭授權合約終止後，旋於原址繼續經營蔬果販售業務，利用上訴人於該處苦心經營之客戶回流消費習慣，藉此賺取利益，被上訴人自已違反上開競業禁止約款。
　㈢上址現雖由「虹光水果行」經營中，且經營者為訴外人林慶銘，惟林慶銘毫無經營蔬果行之經驗與能力，該水果行能持續經營，應係被上訴人利用其於加盟時所習得之營業資訊，運用在虹光水果行之現場經營，故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且被上訴人又告知毫無經驗之林慶銘有關進貨時間、下貨地點、閉場時間等「營運重要事項」，更由被上訴人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足認被上訴人於該水果行並非僅係單純之受僱人，而係處於「指導」階層，被上訴人確有從事實際經營之行為。
　㈣另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之證述內容，被上訴人甚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被上訴人自已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所約定之保密義務。
　㈤被上訴人既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上訴人自可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於起訴及二審之答辯：
　㈠兩造於111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後，被上訴人即將原經營之攤位頂讓予林慶銘，由林慶銘在該址經營虹光水果行，被上訴人僅受僱於林慶銘，藉此賺取固定之薪資60,000元，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定。
　㈡另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為定型化契約約款，已不當限制被上訴人之工作權，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更違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縱認被上訴人有違約之情形，且該約定有效，然約定之違約金額亦為過高，法院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得酌減至相當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簽立系爭授權合約書，由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開設圭記蔬果加盟店、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及包含行銷與經營之建議，另合約書第3條第7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因本約之合作而獲悉之甲方（即上訴人）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均屬甲方之營業秘密，乙方負有保密義務，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自行為本合約以外之利用或洩漏於第三人，本契約終止後乙方仍負有保密義務，如有違反，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伍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進行相關法律求償」、第6條第7項約定「乙方於簽立本合約後，不得於他點經營、投資與甲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合約終止後三年內，乙方不得經營與甲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授權合約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卷第5-8頁），就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則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有無違反該條項約定之舉，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期日之證述內容，可認被上訴人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等節（本院卷第221-223頁），然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僅證稱「被上訴人以前所學的方式對我而言完全不能認同，被上訴人拿貨的地點與我也不同，且我與上訴人並未打壞關係，所以上訴人拿貨的點我是不會去的」（本院卷第206頁），林慶銘上開證述內容，至多僅能判斷林慶銘經營虹光水果行（詳如下述）時，進貨的地點與上訴人相異，然單憑該證述內容，無從判斷被上訴人究竟有無將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所約定上訴人之「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洩漏予林慶銘知悉，況上訴人取貨的來源究竟為何，林慶銘亦可能是透過詢問其他蔬果批發商，始瞭解相關訊息，上訴人又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究竟有何洩漏上訴人之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悉，上訴人以上開林慶銘之證述內容，主觀臆測被上訴人有洩漏其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曉，並以此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洵屬無據，並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證人即自立有限公司商場攤位現場管理人吳錦淑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該商場有「虹光水果行」之攤位，經營者是林慶銘，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開始向伊承租攤位，當時被上訴人之攤位為「圭記水果行」，伊有耳聞目前被上訴人與虹光水果行為主雇關係。被上訴人與林慶銘於111年10月30日簽立讓渡書，從111年11月1日開始，就是由林慶銘在該攤位經營，攤位名稱為「虹光水果行」。林慶銘比較少在現場，都是交給現場之員工，伊要收取之費用，都是跟現場之員工收取，偶爾有看到林慶銘，被上訴人在111年11月1日改由林慶銘接手後，往後3、4個月，有看到被上訴人在場，但不是每天，被上訴人有跟伊說他將攤位頂給林慶銘，但林慶銘沒有很上手，所以被上訴人會幫忙一段時間，他只是說會在現場幫忙，之後伊都沒有向被上訴人收取費用，是向林慶銘的員工收取，被上訴人有跟伊說林慶銘不太瞭解攤位的營運模式，例如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及客人消費能力等。簽完讓渡書之後，被上訴人有帶林慶銘至現場，有一次被上訴人向伊詢問垃圾處理之相關問題，他說林慶銘不是很清楚，想要確認後，再回覆林慶銘，被上訴人會與伊聯繫例如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空地，也就是現場營運之事情會與伊聯繫等語（本院卷第131-136頁），而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在經營水果攤時，被上訴人之老闆時常跟他要錢，變成被上訴人常跟伊借錢去付錢給他老闆，伊瞭解之後，跟被上訴人說要想清楚怎麼會每個月在工作，卻貼錢給老闆，之後被上訴人有放跟他老闆之錄音檔給伊聽，他老闆說被上訴人可以將攤位頂出去，該攤位是伊花錢頂下來，該攤位名叫「虹光水果行」，由伊擔任水果行之經營者，伊沒有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伊當時很想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但被上訴人稱他老闆會找麻煩，之後伊就請被上訴人替伊載貨，只要是需運送之貨品，伊都請被上訴人替伊運送。被上訴人沒錢，要如何經營水果行，被上訴人不好意思介入伊之經營，經營都是由伊決定，但如果伊有不懂的地方，例如水果保鮮程度、運送之過程，伊還是會詢問被上訴人，伊給被上訴人一個月60,000元之薪水，其餘工讀生，1名是60,000元、另1名40,000元。離職申請書是指被上訴人沒有在攤位幫伊賣水果，因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確實有休息一段時間，後來伊在大湳開一間水果店，拜託被上訴人替伊送貨，伊一樣給付薪水給被上訴人。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就沒有幫忙賣水果，所有的店員、附近攤位都知道被上訴人只有替伊運送，沒有賣水果，被上訴人會將水果運送給客人，跟客人收取款項，再將款項收回來給伊，伊請被上訴人當司機，那家店確實是伊的，且每個人都知道，被上訴人每天都來送貨等語（本院卷第202-209頁）。
　⒉依吳錦淑、林慶銘上開證述之內容，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0日，將其原先經營之水果攤位，以500,000元出售予林慶銘，並有讓渡證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頁），且被上訴人讓渡其原先之攤位予林慶銘後，吳錦淑即轉向林慶銘收取承租攤位之租金，而非向被上訴人收取攤位租金，林慶銘亦稱其出資向被上訴人頂讓攤位後，即由其接手經營「虹光水果行」，被上訴人僅負責運送水果之工作等節，衡酌無論係吳錦淑、林慶銘與兩造均無利害糾紛，吳錦淑更僅係擔任自立有限公司商場之現場負責人，始與被上訴人、林慶銘偶然有所接觸，吳錦淑、林慶銘皆無偏頗被上訴人之必要，上開兩位證人之證述又大體一致，並無誇飾之處，應屬可採，是以，被上訴人既已將原先經營圭記水果行之攤位，出售讓予由林慶銘在同址經營虹光水果行，且水果行所在之自立有限公司商場負責人，亦改向林慶銘收取使用攤位之租金，未再向被上訴人收取，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未曾參與虹光水果行之經營乙節，洵非無據。
　⒊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乙節，然上訴人自始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縱使吳錦淑於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被上訴人有提及林慶銘尚不熟悉攤位之營運模式，包含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客人消費能力，且被上訴人仍然有與其聯繫包含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空地等事項（本院卷第135-136頁），即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虹光水果行包含進貨、卸貨之地點或時間，然上開各事項，顯然皆僅與虹光水果行所處之自立有限公司攤位之營運事項有關，換言之，上開事項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攤位使用之規範，與虹光水果行「如何」營運水果行之營業事項無涉，遑論市場之營業時間、進貨、卸貨地點，林慶銘縱使非透過被上訴人知悉該等事項，亦可透過詢問其他市場攤販而知曉，從而，縱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上開事務，至多亦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使用之規範，與水果行如何經營、營運（例如蔬果之擺放、價格之訂定等）顯然毫無干係，依照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實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經營、營運虹光水果行之事務，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乃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等舉止（本院卷第163頁），惟上訴人既提出任何事證相佐，況依吳錦淑上開證述內容，吳錦淑僅係轉述被上訴人稱林慶銘尚不瞭解客人之消費內容，其並未證述被上訴人有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實際參與經營虹光水果行之事務，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自無所據，並不足採。
　⒋末以，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即已與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庭確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主張被上訴人有經營之行為，並未主張被上訴人之轉讓行為」（本院卷第108頁），上訴人既已明確稱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經營」行為，上訴人卻又於114年1月20日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㈢狀記載「其轉讓經營之行為本身即為實際經營之行為」（本院卷第221頁），上訴人之前後主張，顯然有所矛盾，況「轉讓」與「實際經營」行為究竟為何得以等同觀之，上訴人亦未提出客觀事證相佐，當無足憑採；至於上訴人迭主張林慶銘以每月60,000元之高薪聘僱被上訴人，與常理不符，可認被上訴人實際上仍為「經營」之情事等節，然林慶銘究竟願以多少薪資聘僱員工，此乃身為經營者本身之商業自由，況蔬果行一般常情之薪水究竟為何，上訴人既未提出事證相佐，卻又一再指摘林慶銘以60,000元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有違常情，顯然僅係上訴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採。
　⒌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究竟有無於終止兩造間之系爭授權合約後，從事「經營」虹光水果行之舉，並無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上訴人上開之主張，至多僅能認定被上訴人有在該處替虹光水果行之經營者林慶銘處理市場進貨、卸貨之相關事務，惟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何參與該水果行之營運、經營事項，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競業禁止之約定，亦屬無據，並不足採。另上訴人雖質疑林慶銘為何願意受讓營業有虧損之水果行，或主張虹光水果行利用上訴人「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等節，然該些情狀皆與「被上訴人究竟有無經營虹光水果行無涉」，林慶銘本可自由決定以若干金額頂讓該處之水果行，況商業營運本有盈虧，上訴人徒以經營之盈虧，遽論林慶銘非該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顯然無稽，至於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利用「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然誠如前述，上訴人既明確表示被上訴人違約之態樣並未包含轉讓乙事，則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實際利用上開品牌效應，當非屬被上訴人違約之情節，上訴人迭主張上開與違約無涉之情節，亦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事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上訴人既無理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本院自無庸再予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益銘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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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7

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

    第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

    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

    人違反兩造所簽立加盟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授權合約）第

    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款，於上訴後，另提出民事辯論意旨

    ㈢狀，主張被上訴人尚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

    密義務（本院卷第221-223頁），此固屬新攻擊防禦方法，

    然審酌此部分主張如有理由，上訴人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給

    付違約金，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應許其提出此

    新攻擊防禦方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起訴及二審主張：

　㈠兩造前簽立系爭授權合約，約定由上訴人提供被上訴人經營

    上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行銷，及

    包含行銷、經營之建議，另授權被上訴人以「圭記」之商標

    ，經營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圭記蔬果行」中壢環

    中店。

　㈡嗣至民國111年10月間，被上訴人以經營困難為由，與上訴人

    協議終止加盟關係，上訴人考量兩造長期之良好合作關係與

    信任基礎，遂同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惟依系爭授權合約第

    6條第7項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受競業禁止約款之限制，於契

    約終止後3年內，被上訴人不得經營蔬果販售類似之行業別

    ，並販售相似之商品及服務，被上訴人卻於系爭授權合約終

    止後，旋於原址繼續經營蔬果販售業務，利用上訴人於該處

    苦心經營之客戶回流消費習慣，藉此賺取利益，被上訴人自

    已違反上開競業禁止約款。

　㈢上址現雖由「虹光水果行」經營中，且經營者為訴外人林慶

    銘，惟林慶銘毫無經營蔬果行之經驗與能力，該水果行能持

    續經營，應係被上訴人利用其於加盟時所習得之營業資訊，

    運用在虹光水果行之現場經營，故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

    之實際經營者；且被上訴人又告知毫無經驗之林慶銘有關進

    貨時間、下貨地點、閉場時間等「營運重要事項」，更由被

    上訴人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足認被上訴人

    於該水果行並非僅係單純之受僱人，而係處於「指導」階層

    ，被上訴人確有從事實際經營之行為。

　㈣另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之證述內容，被上訴人甚有

    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

    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被上訴人自已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

    第3條第7項所約定之保密義務。

　㈤被上訴人既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第3

    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上訴人自可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於起訴及二審之答辯：

　㈠兩造於111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後，被上訴人即

    將原經營之攤位頂讓予林慶銘，由林慶銘在該址經營虹光水

    果行，被上訴人僅受僱於林慶銘，藉此賺取固定之薪資60,0

    00元，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

    止約定。

　㈡另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為定型化契約約款，已不

    當限制被上訴人之工作權，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更違

    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縱認被上訴人有違約之情形，且該約定有效，然約定之違約

    金額亦為過高，法院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得酌減至相當

    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

    駁回。

四、經查，兩造簽立系爭授權合約書，由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開

    設圭記蔬果加盟店、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之技術，並協助被上

    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及包含行銷與經營之建議，另合

    約書第3條第7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因本約之合作而

    獲悉之甲方（即上訴人）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

    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均屬甲方之營業秘

    密，乙方負有保密義務，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自行

    為本合約以外之利用或洩漏於第三人，本契約終止後乙方仍

    負有保密義務，如有違反，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伍拾萬元整之

    懲罰性違約金，並進行相關法律求償」、第6條第7項約定「

    乙方於簽立本合約後，不得於他點經營、投資與甲方類似之

    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拾

    萬之懲罰性違約金。合約終止後三年內，乙方不得經營與甲

    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

    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授權合約書在卷可佐

    （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卷第5-8頁），就上開客觀事實，

    首堪認定。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

    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

    0元，則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

    點厥為：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6條

    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

    ，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

    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密

    義務，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有無違反該條項約定之舉，

    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期日之證述內容，可認被上訴人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等節（本院卷第221-223頁），然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僅證稱「被上訴人以前所學的方式對我而言完全不能認同，被上訴人拿貨的地點與我也不同，且我與上訴人並未打壞關係，所以上訴人拿貨的點我是不會去的」（本院卷第206頁），林慶銘上開證述內容，至多僅能判斷林慶銘經營虹光水果行（詳如下述）時，進貨的地點與上訴人相異，然單憑該證述內容，無從判斷被上訴人究竟有無將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所約定上訴人之「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洩漏予林慶銘知悉，況上訴人取貨的來源究竟為何，林慶銘亦可能是透過詢問其他蔬果批發商，始瞭解相關訊息，上訴人又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究竟有何洩漏上訴人之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悉，上訴人以上開林慶銘之證述內容，主觀臆測被上訴人有洩漏其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曉，並以此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洵屬無據，並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

    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證人即自立有限公司商場攤位現場管理人吳錦淑於本院準備

    程序期日證稱：該商場有「虹光水果行」之攤位，經營者是

    林慶銘，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開始向

    伊承租攤位，當時被上訴人之攤位為「圭記水果行」，伊有

    耳聞目前被上訴人與虹光水果行為主雇關係。被上訴人與林

    慶銘於111年10月30日簽立讓渡書，從111年11月1日開始，

    就是由林慶銘在該攤位經營，攤位名稱為「虹光水果行」。

    林慶銘比較少在現場，都是交給現場之員工，伊要收取之費

    用，都是跟現場之員工收取，偶爾有看到林慶銘，被上訴人

    在111年11月1日改由林慶銘接手後，往後3、4個月，有看到

    被上訴人在場，但不是每天，被上訴人有跟伊說他將攤位頂

    給林慶銘，但林慶銘沒有很上手，所以被上訴人會幫忙一段

    時間，他只是說會在現場幫忙，之後伊都沒有向被上訴人收

    取費用，是向林慶銘的員工收取，被上訴人有跟伊說林慶銘

    不太瞭解攤位的營運模式，例如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

    閉場時間及客人消費能力等。簽完讓渡書之後，被上訴人有

    帶林慶銘至現場，有一次被上訴人向伊詢問垃圾處理之相關

    問題，他說林慶銘不是很清楚，想要確認後，再回覆林慶銘

    ，被上訴人會與伊聯繫例如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

    空地，也就是現場營運之事情會與伊聯繫等語（本院卷第13

    1-136頁），而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伊認

    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在經營水果攤時，被上訴人之老闆時

    常跟他要錢，變成被上訴人常跟伊借錢去付錢給他老闆，伊

    瞭解之後，跟被上訴人說要想清楚怎麼會每個月在工作，卻

    貼錢給老闆，之後被上訴人有放跟他老闆之錄音檔給伊聽，

    他老闆說被上訴人可以將攤位頂出去，該攤位是伊花錢頂下

    來，該攤位名叫「虹光水果行」，由伊擔任水果行之經營者

    ，伊沒有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伊當時很想聘被上訴人當員工

    ，但被上訴人稱他老闆會找麻煩，之後伊就請被上訴人替伊

    載貨，只要是需運送之貨品，伊都請被上訴人替伊運送。被

    上訴人沒錢，要如何經營水果行，被上訴人不好意思介入伊

    之經營，經營都是由伊決定，但如果伊有不懂的地方，例如

    水果保鮮程度、運送之過程，伊還是會詢問被上訴人，伊給

    被上訴人一個月60,000元之薪水，其餘工讀生，1名是60,00

    0元、另1名40,000元。離職申請書是指被上訴人沒有在攤位

    幫伊賣水果，因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確

    實有休息一段時間，後來伊在大湳開一間水果店，拜託被上

    訴人替伊送貨，伊一樣給付薪水給被上訴人。自始至終被上

    訴人就沒有幫忙賣水果，所有的店員、附近攤位都知道被上

    訴人只有替伊運送，沒有賣水果，被上訴人會將水果運送給

    客人，跟客人收取款項，再將款項收回來給伊，伊請被上訴

    人當司機，那家店確實是伊的，且每個人都知道，被上訴人

    每天都來送貨等語（本院卷第202-209頁）。

　⒉依吳錦淑、林慶銘上開證述之內容，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0

    日，將其原先經營之水果攤位，以500,000元出售予林慶銘

    ，並有讓渡證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頁），且被上訴人

    讓渡其原先之攤位予林慶銘後，吳錦淑即轉向林慶銘收取承

    租攤位之租金，而非向被上訴人收取攤位租金，林慶銘亦稱

    其出資向被上訴人頂讓攤位後，即由其接手經營「虹光水果

    行」，被上訴人僅負責運送水果之工作等節，衡酌無論係吳

    錦淑、林慶銘與兩造均無利害糾紛，吳錦淑更僅係擔任自立

    有限公司商場之現場負責人，始與被上訴人、林慶銘偶然有

    所接觸，吳錦淑、林慶銘皆無偏頗被上訴人之必要，上開兩

    位證人之證述又大體一致，並無誇飾之處，應屬可採，是以

    ，被上訴人既已將原先經營圭記水果行之攤位，出售讓予由

    林慶銘在同址經營虹光水果行，且水果行所在之自立有限公

    司商場負責人，亦改向林慶銘收取使用攤位之租金，未再向

    被上訴人收取，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未曾參與虹光水果行之經

    營乙節，洵非無據。

　⒊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乙節，然上訴人自始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縱使吳錦淑於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被上訴人有提及林慶銘尚不熟悉攤位之營運模式，包含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客人消費能力，且被上訴人仍然有與其聯繫包含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空地等事項（本院卷第135-136頁），即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虹光水果行包含進貨、卸貨之地點或時間，然上開各事項，顯然皆僅與虹光水果行所處之自立有限公司攤位之營運事項有關，換言之，上開事項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攤位使用之規範，與虹光水果行「如何」營運水果行之營業事項無涉，遑論市場之營業時間、進貨、卸貨地點，林慶銘縱使非透過被上訴人知悉該等事項，亦可透過詢問其他市場攤販而知曉，從而，縱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上開事務，至多亦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使用之規範，與水果行如何經營、營運（例如蔬果之擺放、價格之訂定等）顯然毫無干係，依照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實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經營、營運虹光水果行之事務，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乃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等舉止（本院卷第163頁），惟上訴人既提出任何事證相佐，況依吳錦淑上開證述內容，吳錦淑僅係轉述被上訴人稱林慶銘尚不瞭解客人之消費內容，其並未證述被上訴人有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實際參與經營虹光水果行之事務，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自無所據，並不足採。

　⒋末以，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即已與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庭

    確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

    主張被上訴人有經營之行為，並未主張被上訴人之轉讓行為

    」（本院卷第108頁），上訴人既已明確稱主張被上訴人違

    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經營」行為，上訴人

    卻又於114年1月20日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㈢狀記載「其轉讓

    經營之行為本身即為實際經營之行為」（本院卷第221頁）

    ，上訴人之前後主張，顯然有所矛盾，況「轉讓」與「實際

    經營」行為究竟為何得以等同觀之，上訴人亦未提出客觀事

    證相佐，當無足憑採；至於上訴人迭主張林慶銘以每月60,0

    00元之高薪聘僱被上訴人，與常理不符，可認被上訴人實際

    上仍為「經營」之情事等節，然林慶銘究竟願以多少薪資聘

    僱員工，此乃身為經營者本身之商業自由，況蔬果行一般常

    情之薪水究竟為何，上訴人既未提出事證相佐，卻又一再指

    摘林慶銘以60,000元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有違常情，顯然僅係

    上訴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採。

　⒌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究竟有無於終止兩造間之系爭授權合約後，從事「經營」虹光水果行之舉，並無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上訴人上開之主張，至多僅能認定被上訴人有在該處替虹光水果行之經營者林慶銘處理市場進貨、卸貨之相關事務，惟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何參與該水果行之營運、經營事項，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競業禁止之約定，亦屬無據，並不足採。另上訴人雖質疑林慶銘為何願意受讓營業有虧損之水果行，或主張虹光水果行利用上訴人「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等節，然該些情狀皆與「被上訴人究竟有無經營虹光水果行無涉」，林慶銘本可自由決定以若干金額頂讓該處之水果行，況商業營運本有盈虧，上訴人徒以經營之盈虧，遽論林慶銘非該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顯然無稽，至於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利用「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然誠如前述，上訴人既明確表示被上訴人違約之態樣並未包含轉讓乙事，則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實際利用上開品牌效應，當非屬被上訴人違約之情節，上訴人迭主張上開與違約無涉之情節，亦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

    項、第6條第7項之事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

    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上訴人既

    無理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本院自無庸再予判斷

    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益銘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01號

上  訴  人  丞恩國際蔬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裴君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被上訴人    林和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7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所簽立加盟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款，於上訴後，另提出民事辯論意旨㈢狀，主張被上訴人尚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本院卷第221-223頁），此固屬新攻擊防禦方法，然審酌此部分主張如有理由，上訴人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違約金，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應許其提出此新攻擊防禦方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原告於起訴及二審主張：

　㈠兩造前簽立系爭授權合約，約定由上訴人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上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行銷，及包含行銷、經營之建議，另授權被上訴人以「圭記」之商標，經營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圭記蔬果行」中壢環中店。

　㈡嗣至民國111年10月間，被上訴人以經營困難為由，與上訴人協議終止加盟關係，上訴人考量兩造長期之良好合作關係與信任基礎，遂同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惟依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被上訴人應受競業禁止約款之限制，於契約終止後3年內，被上訴人不得經營蔬果販售類似之行業別，並販售相似之商品及服務，被上訴人卻於系爭授權合約終止後，旋於原址繼續經營蔬果販售業務，利用上訴人於該處苦心經營之客戶回流消費習慣，藉此賺取利益，被上訴人自已違反上開競業禁止約款。

　㈢上址現雖由「虹光水果行」經營中，且經營者為訴外人林慶銘，惟林慶銘毫無經營蔬果行之經驗與能力，該水果行能持續經營，應係被上訴人利用其於加盟時所習得之營業資訊，運用在虹光水果行之現場經營，故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且被上訴人又告知毫無經驗之林慶銘有關進貨時間、下貨地點、閉場時間等「營運重要事項」，更由被上訴人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足認被上訴人於該水果行並非僅係單純之受僱人，而係處於「指導」階層，被上訴人確有從事實際經營之行為。

　㈣另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之證述內容，被上訴人甚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被上訴人自已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所約定之保密義務。

　㈤被上訴人既違反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上訴人自可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於起訴及二審之答辯：

　㈠兩造於111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授權合約後，被上訴人即將原經營之攤位頂讓予林慶銘，由林慶銘在該址經營虹光水果行，被上訴人僅受僱於林慶銘，藉此賺取固定之薪資60,000元，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競業禁止約定。

　㈡另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為定型化契約約款，已不當限制被上訴人之工作權，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更違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縱認被上訴人有違約之情形，且該約定有效，然約定之違約金額亦為過高，法院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得酌減至相當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簽立系爭授權合約書，由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開設圭記蔬果加盟店、提供被上訴人經營之技術，並協助被上訴人開辦店面、員工訓練，及包含行銷與經營之建議，另合約書第3條第7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因本約之合作而獲悉之甲方（即上訴人）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均屬甲方之營業秘密，乙方負有保密義務，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自行為本合約以外之利用或洩漏於第三人，本契約終止後乙方仍負有保密義務，如有違反，甲方得向乙方請求伍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進行相關法律求償」、第6條第7項約定「乙方於簽立本合約後，不得於他點經營、投資與甲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合約終止後三年內，乙方不得經營與甲方類似之行業並販售相似商品及服務，如有違反，乙方同意支付伍拾萬之懲罰性違約金」，有系爭授權合約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壢簡字第943號卷第5-8頁），就上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則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書第3條第7項之保密義務，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有無違反該條項約定之舉，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林慶銘於本院準備期日之證述內容，可認被上訴人有將其加盟時所習得之經營、讓渡、運送、通路等營運重要資訊洩漏予林慶銘知悉等節（本院卷第221-223頁），然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僅證稱「被上訴人以前所學的方式對我而言完全不能認同，被上訴人拿貨的地點與我也不同，且我與上訴人並未打壞關係，所以上訴人拿貨的點我是不會去的」（本院卷第206頁），林慶銘上開證述內容，至多僅能判斷林慶銘經營虹光水果行（詳如下述）時，進貨的地點與上訴人相異，然單憑該證述內容，無從判斷被上訴人究竟有無將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所約定上訴人之「品牌資料」、「營運方式」、「商品製作技術」、「商品購入價格」及「一切相關營業知識」，洩漏予林慶銘知悉，況上訴人取貨的來源究竟為何，林慶銘亦可能是透過詢問其他蔬果批發商，始瞭解相關訊息，上訴人又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究竟有何洩漏上訴人之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悉，上訴人以上開林慶銘之證述內容，主觀臆測被上訴人有洩漏其營業知識、技術予林慶銘知曉，並以此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洵屬無據，並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授權合約書第6條第7項之約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有無理由？　

　⒈證人即自立有限公司商場攤位現場管理人吳錦淑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該商場有「虹光水果行」之攤位，經營者是林慶銘，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5日開始向伊承租攤位，當時被上訴人之攤位為「圭記水果行」，伊有耳聞目前被上訴人與虹光水果行為主雇關係。被上訴人與林慶銘於111年10月30日簽立讓渡書，從111年11月1日開始，就是由林慶銘在該攤位經營，攤位名稱為「虹光水果行」。林慶銘比較少在現場，都是交給現場之員工，伊要收取之費用，都是跟現場之員工收取，偶爾有看到林慶銘，被上訴人在111年11月1日改由林慶銘接手後，往後3、4個月，有看到被上訴人在場，但不是每天，被上訴人有跟伊說他將攤位頂給林慶銘，但林慶銘沒有很上手，所以被上訴人會幫忙一段時間，他只是說會在現場幫忙，之後伊都沒有向被上訴人收取費用，是向林慶銘的員工收取，被上訴人有跟伊說林慶銘不太瞭解攤位的營運模式，例如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及客人消費能力等。簽完讓渡書之後，被上訴人有帶林慶銘至現場，有一次被上訴人向伊詢問垃圾處理之相關問題，他說林慶銘不是很清楚，想要確認後，再回覆林慶銘，被上訴人會與伊聯繫例如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空地，也就是現場營運之事情會與伊聯繫等語（本院卷第131-136頁），而證人林慶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證稱：伊認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在經營水果攤時，被上訴人之老闆時常跟他要錢，變成被上訴人常跟伊借錢去付錢給他老闆，伊瞭解之後，跟被上訴人說要想清楚怎麼會每個月在工作，卻貼錢給老闆，之後被上訴人有放跟他老闆之錄音檔給伊聽，他老闆說被上訴人可以將攤位頂出去，該攤位是伊花錢頂下來，該攤位名叫「虹光水果行」，由伊擔任水果行之經營者，伊沒有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伊當時很想聘被上訴人當員工，但被上訴人稱他老闆會找麻煩，之後伊就請被上訴人替伊載貨，只要是需運送之貨品，伊都請被上訴人替伊運送。被上訴人沒錢，要如何經營水果行，被上訴人不好意思介入伊之經營，經營都是由伊決定，但如果伊有不懂的地方，例如水果保鮮程度、運送之過程，伊還是會詢問被上訴人，伊給被上訴人一個月60,000元之薪水，其餘工讀生，1名是60,000元、另1名40,000元。離職申請書是指被上訴人沒有在攤位幫伊賣水果，因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確實有休息一段時間，後來伊在大湳開一間水果店，拜託被上訴人替伊送貨，伊一樣給付薪水給被上訴人。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就沒有幫忙賣水果，所有的店員、附近攤位都知道被上訴人只有替伊運送，沒有賣水果，被上訴人會將水果運送給客人，跟客人收取款項，再將款項收回來給伊，伊請被上訴人當司機，那家店確實是伊的，且每個人都知道，被上訴人每天都來送貨等語（本院卷第202-209頁）。

　⒉依吳錦淑、林慶銘上開證述之內容，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0日，將其原先經營之水果攤位，以500,000元出售予林慶銘，並有讓渡證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頁），且被上訴人讓渡其原先之攤位予林慶銘後，吳錦淑即轉向林慶銘收取承租攤位之租金，而非向被上訴人收取攤位租金，林慶銘亦稱其出資向被上訴人頂讓攤位後，即由其接手經營「虹光水果行」，被上訴人僅負責運送水果之工作等節，衡酌無論係吳錦淑、林慶銘與兩造均無利害糾紛，吳錦淑更僅係擔任自立有限公司商場之現場負責人，始與被上訴人、林慶銘偶然有所接觸，吳錦淑、林慶銘皆無偏頗被上訴人之必要，上開兩位證人之證述又大體一致，並無誇飾之處，應屬可採，是以，被上訴人既已將原先經營圭記水果行之攤位，出售讓予由林慶銘在同址經營虹光水果行，且水果行所在之自立有限公司商場負責人，亦改向林慶銘收取使用攤位之租金，未再向被上訴人收取，則被上訴人辯稱其未曾參與虹光水果行之經營乙節，洵非無據。

　⒊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始為虹光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乙節，然上訴人自始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縱使吳錦淑於準備程序期日證稱被上訴人有提及林慶銘尚不熟悉攤位之營運模式，包含進場時間、收垃圾之時間、閉場時間、客人消費能力，且被上訴人仍然有與其聯繫包含下貨可否占用人行道、可否借用空地等事項（本院卷第135-136頁），即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虹光水果行包含進貨、卸貨之地點或時間，然上開各事項，顯然皆僅與虹光水果行所處之自立有限公司攤位之營運事項有關，換言之，上開事項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攤位使用之規範，與虹光水果行「如何」營運水果行之營業事項無涉，遑論市場之營業時間、進貨、卸貨地點，林慶銘縱使非透過被上訴人知悉該等事項，亦可透過詢問其他市場攤販而知曉，從而，縱使被上訴人確有處理上開事務，至多亦僅涉及虹光水果行有無遵守市場使用之規範，與水果行如何經營、營運（例如蔬果之擺放、價格之訂定等）顯然毫無干係，依照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實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經營、營運虹光水果行之事務，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乃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等舉止（本院卷第163頁），惟上訴人既提出任何事證相佐，況依吳錦淑上開證述內容，吳錦淑僅係轉述被上訴人稱林慶銘尚不瞭解客人之消費內容，其並未證述被上訴人有教導林慶銘如何判斷客人之消費能力，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實際參與經營虹光水果行之事務，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約定，自無所據，並不足採。

　⒋末以，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即已與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當庭確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主張被上訴人有經營之行為，並未主張被上訴人之轉讓行為」（本院卷第108頁），上訴人既已明確稱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之態樣為「經營」行為，上訴人卻又於114年1月20日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㈢狀記載「其轉讓經營之行為本身即為實際經營之行為」（本院卷第221頁），上訴人之前後主張，顯然有所矛盾，況「轉讓」與「實際經營」行為究竟為何得以等同觀之，上訴人亦未提出客觀事證相佐，當無足憑採；至於上訴人迭主張林慶銘以每月60,000元之高薪聘僱被上訴人，與常理不符，可認被上訴人實際上仍為「經營」之情事等節，然林慶銘究竟願以多少薪資聘僱員工，此乃身為經營者本身之商業自由，況蔬果行一般常情之薪水究竟為何，上訴人既未提出事證相佐，卻又一再指摘林慶銘以60,000元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有違常情，顯然僅係上訴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採。

　⒌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究竟有無於終止兩造間之系爭授權合約後，從事「經營」虹光水果行之舉，並無提出任何客觀事證相佐，上訴人上開之主張，至多僅能認定被上訴人有在該處替虹光水果行之經營者林慶銘處理市場進貨、卸貨之相關事務，惟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有何參與該水果行之營運、經營事項，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6條第7項競業禁止之約定，亦屬無據，並不足採。另上訴人雖質疑林慶銘為何願意受讓營業有虧損之水果行，或主張虹光水果行利用上訴人「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等節，然該些情狀皆與「被上訴人究竟有無經營虹光水果行無涉」，林慶銘本可自由決定以若干金額頂讓該處之水果行，況商業營運本有盈虧，上訴人徒以經營之盈虧，遽論林慶銘非該水果行之實際經營者，顯然無稽，至於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利用「圭記GUEI JI」之品牌效應，然誠如前述，上訴人既明確表示被上訴人違約之態樣並未包含轉讓乙事，則虹光水果行究竟有無實際利用上開品牌效應，當非屬被上訴人違約之情節，上訴人迭主張上開與違約無涉之情節，亦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系爭授權合約第3條第7項、第6條第7項之事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0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上訴人既無理由向被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本院自無庸再予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益銘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